
 

江苏省地质学会文件 
 
 
 
 

苏地会〔2021〕32号 

 

关于转发“关于举办2021年地学科普研学 

培训班的通知”的通知 

 

各理事单位、会员单位、分支机构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全民科学素

质行动计划纲要（2021—2035）》和教育部等11部委《关

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》的精神，根据中国地质

学会地学科普研学工作方案，加速地学科普研学队伍建

设，中国地质学会定于2021年8月举办地学科普研学培训

班，现将中国地质学会《关于举办2021年地学科普研学培

训班的通知》（地会字〔2021〕72号）文件转发，请各单



位认真阅读通知文件精神并遵照执行。 

 

 

联系人：黄倩、李季 

联系电话：025-51816574 

 

 

江苏省地质学会 

2021年7月16日 

 



中国地质学会文件

关于举办 2021 年地学科普研学

培训班的通知

各常务理事单位，各省级地质学会、分支机构，各科学传播

专家团队，各地学科普研学基地（营地）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全民科学素质

行动计划纲要（2021—2035）》和教育部等 11 部委《关于推

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》的精神，根据中国地质学会地

学科普研学工作方案，加速地学科普研学队伍建设，中国地

质学会定于 2021 年 8 月举办地学科普研学培训班。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主办、协办单位

主办单位：中国地质学会

协办单位：吉林省地质学会

地会字〔2021〕72 号



二、培训内容

(一)解读国家研学旅行、地球科学领域地学科普研学政

策文件，讲解做好地学科普研学的理念思路、工作部署、政

策规定等。

（二）讲解地学科普研学基地（营地）、精品地学科普研

学路线、课程设计、建设规划、运营管理等。

（三）介绍如何打造精品地学科普研学产品，分享典型

科普研学基地（营地）实践经验。

三、培训对象

（一）各省级地质学会、分支机构负责科普与地学研学

代表。

（二）各科学传播专家团队负责人。

（三）各地学科普研学基地（营地）单位代表。

（四）地学科普研学基地（营地）创建单位代表。

（五）精品地学科普研学路线、课程创建单位代表。

（六）地学科普相关工作人员。

四、培训时间、地点

（一）培训时间：2021年8月10日-11日（8月9日报到）。

（二）报到地点：长春市五环国际大酒店

五、培训报名

（一）报名渠道：本次培训采用网上报名形式，请登录

中国地质学会官方网站（www.geosociety.org.cn），选择地



学科普研学培训班，进行注册报名，在线填写个人信息和发

票信息、缴纳培训费并选择住宿，完成整个报名参会程序。

（二）报名时间：截止到 2021 年 7 月 28 日。

（三）培训费用：1300元/人(中国地质学会会员：1100 元

/人)，培训食宿统一安排，住宿费自理。

豪华房：439 元/间/天，商务间 350 元/间/天（单双间

同价）。

（四）缴费方式：

方式 1、通过微信、支付宝扫码在“中国地质学会智能

会议服务平台”在线支付；

方式 2、通过银行转账汇款（注明“地学科普研学”培

训班、姓名和单位简称）并上传缴费凭证至“中国地质学会

智能会议服务平台”

户 名：中国地质学会

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行北京百万庄支行

账 号：0200001409014430830

六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在线开具发票。请参会人员会后自行登录中国地

质学会网站，点击“地学科普研学培训班”，按照注册报名

时的账号和密码登录，请认真核对发票信息，自行在线开具

发票。

（二）培训费缴纳后，如取消参会，请至少于会议报到



前两天与会务人员联系，否则预留房间所发生费用自行承担。

（三）请参加培训人员遵守国家和地方疫情防控要求，

因疫情防控需要，本期培训班实行人数总量控制，原则上不

接受现场注册报名，其他有关信息请及时关注中国地质学会

官方网站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会务联系人：张成信

联系电话：010—68990110

附件：长春市五环国际大酒店路线位置图

中国地质学会

2021 年 7 月 16 日



附件

长春市五环国际大酒店路线位置图

地址：长春市二道区吉林大路与东盛大街交汇处

路线一：长春龙嘉国际机场—长春市五环国际大酒店打车

约 1 小时 29 分钟。

路线二：长春站—长春市五环国际大酒店打车约 18 分钟

会议宾馆联系人：赵博宇 15904432305



抄报:自然资源部、中国科协

钟自然理事长、李金发常务副理事长

学会各位理事，监事会成员，咨询委员会委员

正、副秘书长

中国地质学会 2021年 7月 16日印制


